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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本需要”思想认为身心健康、能动性自主和批判性自主是人类社会的普 

遍客观需要，并指出需求理论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有三大缺陷。依据“基本需要”思想 

论证和解释社会保障普遍客观需要的存在及其特点，可在个人“基本需要”基础上细化社 

会保障普遍需要，明确四个社会保障制度价值判别观念:是否所有的社会保障资源、产品 

和服务只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取都是合理的？是否所有想要的保障服务都应得到满足？

他国文化范畴内基本需要是否与我们不同？社会保障待遇是否只能表现为货币？要明 

确，不是所有的社会保障服务都能够买到，要极力避免社会保障服务的“货币安置”，不能 

将货币价值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服务满足程度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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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多亚尔和高夫的“基本需要”思想

“基本需要”思想是多亚尔和高夫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过批判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的三大基 

石—— 需求的产生、需求满足的标准、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而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需求观。多亚尔和 

高夫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客观、普遍，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

首先，个人需要产生的动力分为“驱动式”和“目标式”两种。驱动式源于人的生物属性，目标式源于人 

的理性。“基本需要”思想承认人的生物属性需要，认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生物属性驱动的 

需要是无可避免的，作为动机力量的“需要”是“由于特定缺乏在体内产生的不平衡或者紧张状态造成 

的”。[1]但是人的生物属性驱动并不严格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先后顺序进行，这是因为驱使人需要产生的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的理性，即目标式需要。作为普遍化目标的需要和作为驱动力的需要是两种不同的 

需要。并不是所有有驱动力的需要都是普遍需要，如酗酒，同样有目标的“需要”也可能是无任何生物属性 

驱动力的，如减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目标“需要”，人与动物的共性在于自然的“需要”。

其次，“基本需要”的“需要”是普遍化的与人利益攸关的目标和策略，规避伤害是“想要”变“需要”的客 

观标准。“需要”和“想要”都是有目标的，“想要”的目标是个性化的、主观的和特殊的，而“需要”的目标则 

是关于人的利益的。“需要”的普遍性在于，不努力满足这种需要将被视为危害相关个人的客观利益。[2]进 

一步来讲，由于需求被描述成为普遍化的目标，人们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并不会强调不满足造成的伤 

害，而更加重视如何去得到避免这种伤害产生的物品。目标就转化成了获取策略。在有的情况下被视为目 

标的东西，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被描述成为策略。因此只要牵涉人的利益，需要既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获 *

* 本文系201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组织参与重庆智慧养老的模式及实现路径”（2018QNSH40)、2018年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快速城镇化背景下重庆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评价及均衡发展路径” 

(18SKGH102)、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庆市基础教育扶贫效果测量及均衡发展策略”（2018-GX-106)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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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东西或者避免伤害的策略。

再次，公共的理由是区分普遍化社会“需要”和个人“想要”的关键。人们在确定哪些策略能够避免伤害 

时的理由应该是公共的和有共识的，这种共识让人们在区分“想要”和“需要”中不会形成误解。“想要”的 

理由是有意图的，而“需要”的理由是无意图的。“想要”的东西真实性依赖于主体如何认识世界，而“需要” 

形成的源于客观世界。马克思唯物主义论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本身是什么，是不由我们的思想而改变的。因 

此公共的理由也不会因为个人的思想而改变，植根于公共理由的普遍化“需要”反映的是客观需要，而不是 

主观的“想要”。如同人需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人们认识或者知晓的东西，但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即便 

是你不知晓它的存在，你仍然需要它。[3]

最后，社会参与是评价伤害程度的客观标准。避免伤害是多亚尔和髙夫“需要”理论的立足点，判断是 

不是“需要”就看可不可以免除伤害。一旦缺少这一物品，就会影响个人利益，对相关者产生伤害，那么这个 

物品就是“需要”的，反之则是不需要的。诚然由于文化的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伤害的认同是 

不一样的。如富裕的人们认为没有别聖住会伤害到利益，而贫困者则只认为没有住处会伤害到利益，伤害认 

知的分裂会导致社会政策的分裂。因此对伤害的认定和程度的判断需要再行界定。多亚尔和高夫提出用社 

会参与衡量伤害的深浅和急迫的程度。使用社会参与作为伤害评价标准目的是避免伤害评价落人个人主观 

意识。将伤害定义为“人丧失追求美好愿景的追求能力”，保证了伤害不会被简化为难过、伤心等偶然的主 

观感觉。这种“丧失”不仅仅表现为原有愿望没有被满足，更多的是“因个人能力受到伤害影响了人新的成 

就的取得”，即对人各种社会生活参与的影响。之所以人的社会参与是客观的，是因为支撑个人参与社会的 

资源是客观的。反过来推导，因为个人要参与社会活动，要避免伤害的产生，要从社会互动中获得成就，就需 

要客观的资源作为支撑，这些客观资源就是人类的普遍需求。

二、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现行社会保障需求的理论表达基本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个人想要变成个人需求，最后变为社 

会公共需要经历了以下过程:个人表达自我的社会保障需要意愿，即个人想要的社会保障项目，在经过自我 

排序后形成社会保障个人偏好，如急需的社会保障项目、急需的保障方式等等;许多人的社会保障偏好经过 

先后排序后，形成社会保障公共需要，或者社会公共偏好;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能够经过市场交易实现的 

社会保障公共需要，才能变为公共需求，之后才会呈现到公共政策框架内进行讨论，并通过市场运行机制 

实现。

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完全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如 

私有化的养老金制度、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严格按照个人的支付能力来判断需要变需求的可能性，只 

有个人能够支付，能够缴纳社会保障税（费），才会有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另一种是对公共财政有依 

赖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我国、德国的社会保险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民众的需要意愿是否能够变成需求，关键 

在于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只要国家财政能够支付，能够满足社会保障制度支出要求，制度就能够存续。而 

对公共财政依赖程度的髙低不同，决定了公共需要和个人需要的先后顺序;完全依赖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制 

度则以公共需要为优先，但公共需要的产生仍然是多数个人偏好排序的结果。

诚然两种社会保障制度都可以完成制度预设目标，达到分散社会风险的初衷。但是第一种完全市场化 

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对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的需求专政。最后的制度供给仅仅是有支付能力 

的个体需求排序后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对社会保障都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只有满足多数人意愿的需要，才 

能成为社会偏好，而仅仅只有有支付能力人的偏好才会被考虑通过。所以完全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 

支付能力的，即有缴费能力的个人对没有缴费能力的个人的需要的专政。社会保障制度服务项目、制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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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障力度等都仅仅考虑有参保能力且在这个保障制度范畴内的个体。没有支付能力、不在制度范围内的 

个人需要并不被认同。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加剧了有支付能力的富人和无支付能力的穷人之间的差 

异，而不是缩减了二者的收人差距。如 1993—2008年阿根廷的养老金制度拉大了参保者和非参保者之间的 

财富分配差距，1993年最富有的20 %的人群和最贫困的20 %的人群的养老金覆盖率基本相差15个百分点， 

而到了 2006年这个差距扩大到50个百分点。[4]

第二种依赖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是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西方经济学中，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产 

生的根源是个人的“想要”，社会偏好是个人偏好的排序结果。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人们为了自身 

利益，会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最后推高了社会保障的公共需求。而实际社会保障运行制度也的确如此， 

福利的刚性、高额的福利支出困扰着各个国家。政府按照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的运行原理，会优先满足和尽 

量满足人们排名靠前的需求项目，那么有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多数人的利益代表了全部人的利益，特殊 

群体、少数群体的社保需要得不到满足，如残疾人权益、贫困者权益、社会少数派的利益都会被忽视;二是财 

政压力与日俱增，人们无穷尽的福利要求，严重威胁了国家财政的安全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欧洲 

福利国家存续的前提是依赖高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社会剩余为高额的福利支出提供了可能性，当经济增速 

减慢、社会产出增速减少时，人们对福利的期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放缓而放缓。政府削减福利反而招致公众 

的一致反对，这时的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反而成了社会运行的火药桶。20世纪70年代 

福利国家改革和2009年欧债危机都明确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西方经济学需要和需求的理论表达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遇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否认社会的普 

遍需要。个人需要，尤其是有支付能力的个人需要，才是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是 

有支付能力的群体对无支付能力的群体“需求的专政”。[5]二是个体的理性造就了集体的非理性。多数人的 

利益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社会客观需要，理性经济人之间达成的默契推高了社会保障标准，严重威胁了制度本 

身的财务平衡和可持续性。三是经济价值是衡量“需要”满足程度的唯一标识。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将一 

切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均转化为富裕程度和实际收人，用人们消费的商品向量来测度。[6]社会保障制度则 

表现为以经济利益和货币补偿为主，忽视了服务、心理慰藉、社会网络、文化延续等非货币补偿手段的重 

要性。

三、“基本需要”思想对社会保障需要的理论解释

按照多亚尔和高夫的“基本需要”思想，社会保障需要是客观普遍存在的，个人意志不会影响社会保障 

制度供给，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的发展应随着社会承载能力（包括经济实力、社会宽容程度和个人客观脆弱 

性）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保障领域，基本需要思想与需求理论不同，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存续的基础是社会 

普遍需要，且这一需要是客观普遍的存在，促使社会保障政策水平提升的内因不是人们的需求意愿，而是社 

会伤害的变迁。这种变迁同样具有普遍性，而非个性。社保政策制度化、服务项目优先序确定标准体现的是 

社会风险对社会参与的影响程度，而非多数人需求的排序，最终社保制度供给、服务项目供给也不取决于个 

人的支付能力。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社会普遍需要。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核是“基 

本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客观的。既包括驱动式的需要，又包括目标式的需要。这些需要不是 

个人或者多数人主观挑选的结果，不代表个体偏好或者集体偏好，仅仅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参与的条件。同 

样公共理由是公共政策的起点，区别于个人的“想要”，公共需要的社会保障是普遍化的。普遍化的社会保 

障的一大特征是其与公共财政和国家支持密切关联。这是因为“基本需要”对于个人而言是客观存在的，权 

利和义务对等的体现方式不是完全对等，个人或者组织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社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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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需要，只有公共财政才有这个能力完成“社会需要”的任务。因此，面对普遍的社会保障需要，国家和公共 

财政是最基础的责任主体。只是不同的保障项目，各个主体担责比例不同而已。

第二，社会保障政策变迁的驱动力是社会伤害的变迁。社会保障政策变迁的原始动力不是经济增长，或 

者人们的需求增加，而是社会风险的变迁引发的伤害变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构 

成是不同的。传统农耕社会最大的风险是自然风险，18世纪工业革命后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利益损失，而到 

了后工业时代，最大的风险则演变为社会风险。不同的风险形态，对人造成的社会伤害侧重不同。当今社会 

的风险表现为社会脆弱、社会不安定和社会紧张。社会脆弱带来的社会伤害包括风险带来的直接损失和遭 

受风险后对生活的冲击、贫困、遭遇风险的恢复能力;社会不安定带来的是个人安全感伤害及损失;社会紧张 

带来的伤害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心理关系和心理恐惧。因此社会保障政策的设计需要考量现行风险 

带来的伤害。以社会伤害为驱动力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够合理规避个体理性带来的集体非理性，在费用控制 

和财务平衡方面有积极意义。

第三，社会保障政策制度化的优先序标准是社会参与的损伤程度。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避免社会伤害， 

但并不是所有能避免社会伤害的政策都可以制度化。社会保障政策转化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准是这种社会 

伤害对人们社会参与的普遍影响程度。对人们社会参与能力影响越大、影响范围越广的社会伤害要优先应 

对，对人们社会参与影响小的社会伤害可以压后考虑。生存、身心健康是任何社会参与的基础，需要优先考 

虑;在身心健康活着的基础上，次优先的需要是发展，社会安全、教育、社会支持和心理慰藉等项目在发展性 

需要之中。这一点与需求理论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截然不同，个人跟多数人的“想要”、支付能力、市场价格等 

因素都不影响制度化的进程。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需要”和人们的个性需求并不互斥。社会普遍需要和个性需求可以存在于 

同一保障体系之中，社会普遍需要更多地依赖公共财政，而个性需求的实现对公共财政的依赖程度较少。二 

者实现方式不同，并不严格互斥。社会普遍需要存在的理由是公共理由，个性需求存在的理由是个人需求。 

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一个类型，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优先满足的是每个人同质的需要，而不是个性的需要。社 

会保障制度的基本需要认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但由于目标式需要的存在又不严格遵循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因此个性需要天然存在。当面对同质需要和个性需要的矛盾时，社会保障制度要包容和分层，严格区 

分普遍需要和个性需求，支持个性需求的市场实现方式。如在教育或住房问题上，社会普遍需要和个人的基 

本需要是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有房可住，而读名校、住得好等带有主观评价的要求都是个性化需要。从 

结果来看，人们能够从当代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取自身最需要的保障服务，但并不表示制度本身设计初衷考虑 

了个体差异，那是因为刚好个人的个性需求包括在了社会普遍需要之中，而超过普遍需要和基本需要的个人 

预期则需要通过市场实现。反过来说，基于社会偏好或者个体偏好得出的社会保障制度满足的需要并不是 

“普遍需要”，一切脱离“普遍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基于社会普遍需要，基于个人“基本需要”的“社 

会普遍需要”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核心。

第五，以社会普遍需要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能够有效避免集体非理性。社会保障制度首要满足 

的需要是客观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动力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防治社会风险，而不是满足个人 

的偏好。即便是个人的生物属性需要，也并不是个人或者多数人主观挑选的结果，而是社会公认的人为了维 

持生命体征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要求。社会保障政策以此为基础规避集体非理性。各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侧 

重点不应受显性利益表达的影响，而应该以当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伤害进行判断。并不是所 

有的利益群体都有发声的渠道，显性利益往往能够很快被政策制定者接受，但这也并不代表所有显性利益都 

是社会普遍需要，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以不同群体遭遇风险时候的社会伤害程度为依据，来进行政策供给。举 

个例子，在养老服务供给中，以公共财政为依托的最基础的社区养老服务是“基本需要”，享受服务中经济能 

力强的老人会认为基本服务低于自我预期，希望得到改善，经济能力弱的老人认为基本服务能够满足自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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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在能够改善的情况下坚决支持改善，所有服务对象经过利益表达后都希望提高养老服务标准。如果按 

照利益表达改善和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标准，无疑严重考验着财政的承载能力。是否应该提高养老服务标准， 

应该依据社会伤害程度来判定，财政的充裕程度应是列为第二位考虑的影响因素。

四、社会保障普遍需要的内容及其对应的个人“基本需要”

表 1 社会普遍需要和个人基本需要

根据人类“基本需要”的思想，社会的普遍需要分为参与和解放两个阶段。参与阶段指为避免严重伤 

害，将对社会参与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最小化;解放阶段指在选定的生活方式中进行批判性参与。对应到个 

人的基本需要则是身体健康、能动性自主和批判性自主三个层面。按照贝克和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当代 

社会伤害已经从工业时代的经济利益伤害转化为由社会脆弱、社会不安全和社会紧张带来的伤害，[7][8]结 

合社会普遍需要，将社会保障普遍需要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身心健康，即人们实现社会参与最基础 

的身体技能运行条件和稳定健康的心理状况;第二层次是能动性自主，即保障人们有积极主动的能力，而不 

是消极被动进行社会参与;第三层次是要主观能动性基础上主动分析和批判，完成跨文化的需要认同。对应 

到个人基本需要来说，可以由以下基本需要来表示，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三大风险引发的 

社会伤害，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满足人们的身心健康普 

遍需要，对于个人基本需要而言，包括了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两个方面。可以采用充足的食物和水、健康的 

心态、无精神疾病等指标表示。其中充足的食物和干 

净的水源是保持人们生存和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心态 

与社会紧张密切关联，维持宽松、和善和互动的社会关 

系，是人们发挥能动性的前提;精神疾病严重威胁人们 

的行为能力，应对精神疾病也属于身心健康的必要 

条件。

能动性自主，是人们进行社会参与的初级目标，属 

于人们发展性需要的重要内容。对于个人而言，基本 

的住房、基础的医疗、基础的教育、安全的自然环境和 

工作环境是发展性需要的前提，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和 

社会保护制度是维护人们持续发展的条件，生育权、儿 

童保护是保护人类延续的条件。

批判性自主则涉及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公共权利，是人们基本需要中反思自我、反思文化和跨越文化的 

阶段。参与政治活动，享受政治权利，是人们作为国家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体才能 

拥有获得满足物的资格。同样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也是基本需要之一。拥有社会支持 

网络，获得亲属友人的认可对于个人而言也不可或缺。

多亚尔和高夫认为人们的普遍需要在任何一个文化语境下都是相同的，普遍需要是超文化的存在。即 

便是文化具有鲜明的时空特点，存在差异的仅仅是衡量个人实现基本需要的指标的差异，其维护或者避免社 

会伤害的目标是不变的。因此在选择基本需要指标解释个人需要以及社会普遍需要时，各个国家和地区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但是任何中间指标的指向都应该是不变的。在我国，社会保障要维护人们的身心 

健康，抗击社会脆弱，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帮扶的角度实施社会救助和扶贫是我国的必然选择，那么社会救助 

和扶贫度成为我们的中间指标，但在非洲国家这两个中间指标可能是食物供给，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可能还会 

出现社区服务指数等中间指标。

社会普遍需要 个人基本需要 风险源头

身心健康

充足的食物和水 社会脆弱 

社会紧张 

社会脆弱

健康的心态

抗击精神疾病

能动性自主

基本住房

社会脆弱
基础教育

生育权

基础医疗

安全的工作环境

社会不安全

安全的自然环境

社会保护制度

人身安全

经济安全

儿童保护 社会脆弱

批判性自主

政治权利

社会紧张参与公共事务

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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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需要”思想对当代社会保障制度基本问题价值判断的启示

问题一：是否所有的社会保障资源、产品和服务只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取都是合理的？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社会保障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以公共财政为依托的社会保障产品和服务是稀缺 

的，不能因为“支付能力”这个限制条件，让一部分人支配了另一部分人的需要诉求。用资本推高社保服务 

和社保产品获取壁垒的做法是不对的，短期内社保服务这一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但人们的基本需要却是客 

观普遍存在的，用支付能力作为限制条件的结果是直接将最需要服务的人排除在体系之外。例如在养老服 

务领域，将所有的养老服务产品都推向市场，通过交易的形式实现资源配置，那么即便是在养老服务质量不 

变的情况下，服务价格都会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在短期内，一 地区能够提供的养老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是一 

定的，能够承载的服务人数也是有限的，少数资源被多数人争夺时，价格自然会上涨，出价低的人自然被排除 

在养老服务之外。即便是需要方明白不停地竞价会推高自己的成本，但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富裕的人们并 

不介意通过资本筑起公共资源分配的壁垒。

问题二:是否所有想要的保障服务都应得到满足？

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想要和需要之间隔着伤害这一理性判断。伤害的认可是公共的理由，是对社会 

参与程度的影响，与个人主观意愿是无关的。“基本需要”思想要求社会保障发展的基调应该是“基本、客 

观、普遍”。满足人的主观要求固然能够收获更多的社会赞誉，但满足人的客观基本需要才是保证社会保障 

制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多亚尔和高夫认为“基本需要”实现的前提条件包括了生产、繁衍、文化传播和 

政治权利四个方面，四大前置条件本身就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人们的需求热情而改变。改革开放40年，我国 

经济的确取得了蓬勃发展，人们的“中间需要”衡量指标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身体健康和自主的“基本需 

要”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保障的目标是为了防止人们在身体健康或自主方面受到伤害，保障人们“美好愿 

望”的达成，促进人们“取得新的成就”，而不是满足人们主观中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另外，社会保障普遍需 

要判定的标准并不是指多数人的需要，而是多数人都会遭遇的风险，这与个人意愿无关。

问题三 :他 国文化范畴内基本需要与我们是否不同？

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基本需要是超文化存在的。任何文化下，人类身体健康和自主都是最基本的需 

要。不同文化下，测量需要满足程度的中间指标可能是不同的，但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不变的。不论是发达国 

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或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以人的生命、生存和社会参与为基础进行的。由 

此，任何国家用中间指标或者文化价值去批判另一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没有理由和依据的。每个国家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的社会风险与财政能够承载的保障力度都不一样，这都不是批评他国政策的借口。

问题四：社会保障待遇是否只能表现为货币？

答案依旧是否定的。因为在基本需要实现及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出，多亚尔和髙夫的“基本需要”思想根 

本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或者货币来衡量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货币并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在测评指 

标体系中，多数指标都是社会服务类、社会安全类和心理情绪类的，如社会支持指标，货币并不能衡量其价值 

的多寡。西方经济学用货币代替社会福利价值的根源在于支付能力，通过支付行为获得需要，支付价格表示 

福利的满足程度，最终社会福利的获得就集中表现为货币的获得，或者收人的增加。但“基本需要”思想中 

社会福利获得的方式并不一定需要市场交易，如亲友对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社区社会网络对儿童安全的支 

持，这些服务都可以绕开货币直接获得，也不需要将服务兑换成经济指标来衡量其大小。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尝试将服务、情感和安全指标纳人补偿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输出经济补偿， 

还应该更关注服务供给。毕竟制度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社会参与，减少“需要”匮乏带来的伤 

害，而不是让公众获得多少货币。要认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运行的价值，而不是确定社会保障制度的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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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不是所有的社会保障服务都能够买到。最基础、普遍的社会保障服务不 

应该设置支付能力限制，市场交易不是获取基础社会保障服务的途径。一旦所有的社会保障服务都通过市 

场交易和支付手段来实现的话，那么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必定会被排斥在基础普遍的社会保障需要之外。 

(2)要极力避免社会保障服务的“货币安置”。因为单纯依靠货币资金补贴并不能解决支付能力限制的后 

果，反而会推高社会保障服务价格。一旦社会保障服务完全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在社保服务和社保资源一定 

的前提下，对没有支付能力的进行现金补贴，增加了市场中需求方的货币量，只会推高社保服务价格，而获取 

补贴的人仍然会因为出价不够高得不到社保服务。对社会脆弱群体给予的社会保障服务应该是服务本身， 

而不是折算后的货币价值。（3)不能将货币价值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服务满足程度的唯一指标。货币价值本 

身就是个相对数，社会保障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只体现为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社会风险 

以及风险分担方式也不仅仅是经济风险和收人补偿。一旦发生大型社会风险事件，货币可能是最没有效果 

的风险纾解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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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Basic Needs" of Social Security

LUO Jing SHA Zhihui

Abstract: The M basic needs’’ thoughts suggest that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ctive autonomy and critical 

autonomy are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needs of human society, and point out there three major defects of demand 

theory in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paper uses" basic needs" to demonstrate and explain the 

exist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need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refines the general needs of 

social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basic nee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needs" , put forward four 

value judgment concept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e all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as long as they are obtained through market transactions? Should all the required security services be 

met? Is the basic need in other countriesv cultures different from ours? Can social security treatment be expressed 

only as currency? In the e n d ,it is believed that not all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can be purchased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void the " monetary resettl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Monetary value cannot be used as the only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satisfa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Key words ： basic needs, social security, ability t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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